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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09年全国射击竞赛规程变化的说明

一、竞赛名称的变化：原全国射击系列赛第一站、第二站暨团体锦标赛、第三站暨个人锦标赛和第四站暨冠军赛分别变更为全国射击冠军赛、全国射击团体锦标赛、全国射击个人锦标赛和全国射击总决赛。
二、原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变更为全国射击青少年个人锦标赛，增设全国射击青少年团体锦标赛、全国射击青少年总决赛。
三、原全国射击系列赛第一站比赛变更为全国射击冠军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统一组织。
四、在2009年全国射击冠军赛中，男子25米手枪速射60发项目打2次完整的资格赛和决赛，最终名次按本规程中规定两场成绩之和排序，其中任意一场成绩超（破）纪录、达健将标准均予以承认。
五、全国比赛中男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项目中不再录取立姿和跪姿前6名。
六、在2009年全国射击个人锦标赛暨全运会热身赛、全国射击总决赛、全国射击青少年总决赛中，步手枪项目中只设奥运会项目。
七、在2009年全国射击团体锦标赛中，获得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步枪团体前12名（含第12名）的代表队即获得参加第十一届全运会决赛资格。该资格属于获得资格的单位，而非个人资格。
八、在2009年全国青少年比赛、全国重点射击学校锦标赛中，将原男子25米手枪速射项目（8、6秒）调整为与国际射联世锦赛青少年组打法相同（8、6、4秒）。
九、2009年全国比赛仍采用网上报名，纸质报名不予接受。赛前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公布各承办单位补充通知。
十、2009年全国比赛中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
十一、2009年承认运动健将的比赛有：全国射击冠军赛、全国射击团体锦标赛、全国射击个人锦标赛和全国射击总决赛、全国射击青少年团体锦标赛、全国射击青少年个人锦标赛、全国射击青少年总决赛和全国重点射击学校射击锦标赛。各单位在比赛结束后3个月内将申报表（一式三份）邮寄至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部，并及时与射击部联系、确认。
2009年全国射击冠军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女子步枪项目将于2009年5月8日至13日在江苏省方山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男女手枪、男子步枪项目将于2009年5月6日至19日在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举行；

飞碟、移动靶项目将于2009年5月4日至16日在上海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50米手枪

㈤25米手枪速射

㈥25米标准手枪

㈦25米中心发火手枪

㈧10米气手枪

㈨10米移动靶

㈩10米移动靶混合速

(十一)飞碟双向

(十二)飞碟多向

(十三)飞碟双多向

女子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25米手枪

㈤10米气手枪

㈥10米移动靶

㈦10米移动靶混合速

㈧飞碟双向

㈨飞碟多向

㈩飞碟双多向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城市，八一射击队，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在中国射击协会正式注册的高校，各省会城市可组队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

㈠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在规定的注册期内办理运动员注册，须持有中国射击协会颁发的《运动员注册证》。

㈡医务部门出具身体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备查）。

五、参加办法

㈠参加人数
1．奥运会项目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不超过6人（含兼项运动员），非奥运会项目每单位每小项最多可报３人（含兼项运动员）。

2．承办单位每小项最多不超过7人（含兼项运动员）。

3．每赛区每单位可派领队1人、教练员3人。                                                                                                               

㈡运动员可以兼项。所兼项目任选，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运动员自行调整。
㈢所有参赛人员经费自理。
六、竞赛办法

㈠各项目均进行个人赛。

㈡奥运会项目进行决赛，使用电子靶判定环值。

㈢各项目名次不得并列，如有成绩相同，按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评定。

㈣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报告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㈤男子25米手枪速射项目打2次完整的资格赛和决赛，名次按两场总成绩（资格赛+决赛）之和排序。

㈥男子25米手枪速射项目在个人比赛中如成绩相同，按第二场总成绩排名，成绩高者名次列前；如仍相同，按第二场名次排列。

㈦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条件允许时，男子50米步枪卧射可同50米步枪3种姿势的卧射套打。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㈠奥运会项目录取前8名，非奥运会项目录取前6名，给予奖励。

㈡比赛结束后，承办单位应在5天内将秩序册、成绩册各5份、书面总结寄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部，并在赛后24小时内将电子版秩序册、成绩册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以下地址：shootingresult@yahoo.com.cn
八、报名和报到

㈠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将报名表发送至国家体育总局射运中心射击部邮箱：shootingresult@yahoo.com.cn和承办单位邮箱（补充通知公布），纸质报名不予接受。报名截止7个工作日内请各参赛单位登录中国射击协会网站确认本单位报名情况，并将确认或调整情况及时反馈国家体育总局射运中心射击部和承办赛区，逾期不反馈者视为认可。各赛区整队逾期报名将按参赛人数减半处理，逾期增报不予接受。
㈡报名后，在报名单内各项目运动员可以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完成调换，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㈢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公布。

㈣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对本单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九、竞赛器材

㈠枪支、子弹自备。

㈡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安、交通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成绩册统一使用A4纸张，内容应包括目录、奖牌统计表、超（破）纪录、达席位、达健将具体名单和前八名成绩汇总表，汇总表中个人前八名要列出资格赛成绩、决赛成绩和总成绩。

十一、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电视转播计划须事先上报。

十二、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2009年全国射击团体锦标赛竞赛规程

1、 竞赛日期和地点
男子步枪项目将于2009年6月22日至27日在江苏省方山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女子步枪、移动靶将于2009年6月17日至21日在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举行；

男子手枪将于2009年6月19日至23日在云南省北教场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女子手枪项目将于2009年6月17日至21日在上海市射击射箭运动中心举行；
飞碟项目将于2009年6月20日至30日在八一射击队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50米手枪

㈤25米手枪速射

㈥25米标准手枪

㈦25米中心发火手枪

㈧10米气手枪

㈨10米移动靶

㈩10米移动靶混合速

(十一)飞碟双向

(十二)飞碟多向

(十三)飞碟双多向

女子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25米手枪

㈤10米气手枪

㈥10米移动靶

㈦10米移动靶混合速

㈧飞碟双向

㈨飞碟多向

㈩飞碟双多向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城市，八一射击队，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在中国射击协会正式注册的高校，各省会城市可组队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

㈠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在规定的注册期内办理运动员注册，须持有中国射击协会颁发的《运动员注册证》。

㈡医务部门出具身体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备查）。

五、参加办法

㈠参加人数

1．步手移项目

⑴奥运会项目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不超过5人（含兼项运动员），非奥运会项目每单位每小项最多可报３人（含兼项运动员）。

2.飞碟项目
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不超过6人（含兼项运动员）。
3．承办单位每小项可增报1人（含兼项运动员）。

4．步枪、手枪、移动靶项目每个赛区每单位可派领队1人，教练员2人；飞碟项目每单位可派领队1人，教练员3人。
㈡运动员可以兼项。所兼项目任选，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运动员自行调整。

㈢所有参赛运动员的报项费、市内交通费、住宿费由国家体育总局负担，其他人员所有费用自理。

六、竞赛办法

㈠各项目个人赛和团体赛同时进行。

㈡奥运会项目进行决赛，使用电子靶判定环值。

㈢参加第十一届全运会个人、团体达席位的运动员必须分别在报名表上注明。

㈣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报告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㈤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㈠获得男子气手枪、女子气步枪团体前12名（含第12名）的代表队即获得参加第十一届全运会决赛资格。该资格属于获得资格的单位，而非个人资格。
㈡奥运会项目录取团体、个人前8名，非奥运会项目录取团体、个人前6名给予奖励。
㈢参加团体赛3--5队取冠军，6--9队取前3名，10队（含10队）以上取前8名。
㈣团体项目颁发奖牌和证书，个人项目只颁发证书。

㈤比赛结束后，承办单位应在5天内将秩序册、成绩册各5份、书面总结寄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部，并在赛后24小时内将电子版秩序册、成绩册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以下地址：shootingresult@yahoo.com.cn
八、报名和报到

㈠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将报名表发送至国家体育总局射运中心射击部邮箱：shootingresult@yahoo.com.cn和承办单位邮箱。报名截止7个工作日内请各参赛单位登录中国射击协会网站确认本单位报名情况，并将确认或调整情况及时以传真形式反馈射运中心射击部，逾期不反馈者视为认可。逾期报名将按参赛人数减半处理。
㈡报名后，在报名单内各项目运动员可以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完成调换，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㈢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公布。

㈣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对本单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九、竞赛器材

㈠枪支、子弹自备。

㈡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成绩册统一使用A4纸张，内容应包括目录、奖牌统计表、达席位、超（破）纪录、达健将具体名单和前八名成绩汇总表，汇总表中个人前八名要列出资格赛成绩、决赛成绩和总成绩。

十一、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电视转播计划须事先上报。

十二、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2009年全国射击个人锦标赛暨全运会热身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09年7月20日至28日在山东省竞技体校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50米手枪

㈤25米手枪速射

㈥10米气手枪
㈦飞碟双向
㈧飞碟多向
女子组

㈠50米步枪3种姿势
㈡10米气步枪
㈢25米手枪
㈣10米气手枪
㈤飞碟双向
㈥飞碟多向
男女混合项目
㈠男女10米移动靶

㈡男女飞碟双多向

三、参加单位

获得第十一届全运会参赛席位的单位。
四、运动员资格

㈠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在规定的注册期内办理运动员注册，须持有中国射击协会颁发的《运动员注册证》。

㈡医务部门出具身体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备查）。

五、参加办法

㈠参加人数

1.各单位根据所获席位数，从达到最低成绩标准的运动员中报名参赛。

2.参加1-5名运动员的代表队可派领队或教练1名；6-10名运动员的代表队可派领队和教练员各1名；11名运动员以上的代表队可派领队1名、教练员2名。超编人员经费自理。

3．承办单位可增报3名运动员参赛，其性别不限，项目任选，经费自理。

㈡运动员可以兼项，但必须遵守第十一届全运会射击项目达席位办法中有关兼项的规定。

六、竞赛办法

㈠各项目均进行决赛，使用电子靶判定环值。
㈡各项目名次不得并列，如有成绩相同，按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评定。
㈢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报告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㈣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㈠奥运会项目录取个人前8名，非奥运会项目录取个人前6名，给予奖励。

㈡比赛结束后，承办单位应在5天内将秩序册、成绩册各5份、书面总结寄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部，并在赛后24小时内将电子版秩序册、成绩册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以下地址：shootingresult@yahoo.com.cn
八、报名和报到

㈠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将报名表发送至国家体育总局射运中心射击部邮箱：shootingresult@yahoo.com.cn和承办单位邮箱。报名截止7个工作日内请各参赛单位登录中国射击协会网站确认本单位报名情况，并将确认或调整情况及时以传真形式反馈射运中心射击部，逾期不反馈者视为认可。逾期报名将按参赛人数减半处理。
㈡报名后，在报名单内各项目运动员可以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完成调换，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㈢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公布。

㈣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对本单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九、竞赛器材

㈠枪支、子弹自备。

㈡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成绩册统一使用A4纸张，内容应包括目录、奖牌统计表、超（破）纪录、达健将具体名单和前八名成绩汇总表，汇总表中个人前八名要列出资格赛成绩、决赛成绩和总成绩。

十一、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电视转播计划须事先上报。

十二、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2009年全国射击总决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比赛时间、地点待定。
二、竞赛项目

男子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50米手枪

㈤25米手枪速射

㈥10米气手枪
㈦10米移动靶
㈧10米移动靶混合速
㈨飞碟双向
㈩飞碟多向
(十一) 飞碟双多向
女子组 

㈠50米步枪3种姿势
㈡10米气步枪
㈢25米手枪
㈣10米气手枪
㈤10米移动靶
㈥10米移动靶混合速
㈦飞碟双向
㈧飞碟多向
㈨飞碟双多向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城市，八一射击队，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在中国射击协会正式注册的高校，各省会城市可组队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

㈠医务部门出具身体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备查）。

五、参加办法

㈠步手枪项目

1.全国射击冠军赛奥运会项目第一名。

2.全国射击团体锦标赛奥运会项目个人排名前两名。

3.全国射击个人锦标赛暨全运会热身赛前两名。
4.第十一届全运会个人排名前三名。
5.北京奥运会前三名。
6.承办单位每小项可报1人参赛。

㈡飞碟、移动靶项目

1.全国射击冠军赛奥运会项目前三名。

2.全国射击团体锦标赛个人排名前三名。

3.全国射击个人锦标赛暨全运会热身赛前三名。（混合项目男女分别取前三名）

4.第十一届全运会个人排名前六名。（混合项目男女分别取前六名）

5.北京奥运会前三名。

6.承办单位每小项可报1人参赛。
㈥步手枪项目代表队可派领队、教练员各1人；飞碟移动靶项目可派1名领队、2名教练。
㈦运动员可以兼项，但所兼项目须交报项费，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发生冲突时，运动员自行调整。

六、竞赛办法

㈠各项目均进行个人赛。

㈡奥运会项目进行决赛，使用电子靶判定环值。

㈢各项目名次不得并列，如有成绩相同，按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评定。

㈣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报告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㈤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㈠奥运会项目录取个人前8名，非奥运会项目录取个人前6名，给予奖励。

㈡比赛结束后，承办单位应在5天内将秩序册、成绩册各5份、书面总结寄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部，并在赛后24小时内将电子版秩序册、成绩册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以下地址：shootingresult@yahoo.com.cn

八、报名和报到

㈠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将报名表发送至国家体育总局射运中心射击部邮箱：shootingresult@yahoo.com.cn和承办单位邮箱。报名截止7个工作日内请各参赛单位登录中国射击协会网站确认本单位报名情况，并将确认或调整情况及时以传真形式反馈射运中心射击部，逾期不反馈者视为认可。逾期报名将按参赛人数减半处理。
㈡报名后，在报名单内各项目运动员可以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完成调换，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㈢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公布。

㈣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对本单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九、竞赛器材

㈠枪支、子弹自备。

㈡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成绩册统一使用A4纸张，内容应包括目录、奖牌统计表、达席位、超（破）纪录、达健将具体名单和前八名成绩汇总表，汇总表中个人前八名要列出资格赛成绩、决赛成绩和总成绩。

十一、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电视转播计划须事先上报。

十二、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2009年全国射击青少年团体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步手枪项目将于2009年7月22日至28日在杭州市射击汽车摩托车运动中心举行。
飞碟、移动靶项目将于2009年7月20日至28日在山东省竞技体校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青年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50米手枪

㈤25米手枪速射

㈥10米气手枪

㈦10米移动靶

㈧10米移动靶混合速

㈨飞碟双向

㈩飞碟多向

(十一) 飞碟双多向

女子青年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25米手枪

㈤10米气手枪

㈥10米移动靶

㈦10米移动靶混合速

㈧飞碟双向

㈨飞碟多向

㈩飞碟双多向

男子少年组

㈠10米气手枪

㈡10米气步枪

女子少年组

㈠10米气手枪

㈡10米气步枪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城市可组队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

㈠年龄规定：青年组1988年1月1日以后，少年组1993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方可报名。参加少年组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同项目青年组的比赛，但可兼青年组的其他项目，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运动员自行调整。

㈡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在规定的注册期内办理运动员注册，须持有中国射击协会颁发的《运动员注册证》。
㈢医务部门出具身体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备查）。
㈣如发现违反规定者，取消其竞赛资格，取消所获的名次，追回奖品。

五、参加办法：

㈠参加人数：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奥运会项目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不超过6人（含兼项运动员），非奥运会项目每单位每小项最多可报3人（含兼项运动员）。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不超过3人（含兼项运动员）。

3.计划单列城市：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不超过3人（含兼项运动员）。报名由省级训练单位统一组织报名。
4．承办单位可增报2人（含兼项运动员）。

5．每个赛区每单位可派领队1人，教练员1人。

㈡运动员可以兼项。所兼项目任选，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运动员自行调整。

㈢所有参赛人员经费自理。

㈣解放军运动员符合参赛资格的，可在入伍所在地的省级训练单位报名参赛（占入伍所在地报名参赛名额）。

六、竞赛办法

㈠各项目个人赛和团体赛同时进行。

㈡奥运会项目进行决赛，使用电子靶判定环值。

㈢参加团体赛的3名运动员必须分别在报名表上注明。

㈣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报告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㈤各项目均加试理论（射击兵器、学理、竞赛规则）和身体素质测试（1分钟跳绳，男70次，女60次为及格），在报到的第二天由仲裁委员会具体实施。对文字测验有困难的少数民族运动员，可进行口试。

㈥比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㈠奥运会项目录取团体、个人前8名，非奥运会项目录取团体、个人前6名给予奖励。

㈡参加团体赛3--5队取冠军，6--9队取前3名，10队（含10队）以上取前8名。

㈢团体项目颁发奖牌和证书，个人项目只颁发证书。

㈣理论和身体素质测试不及格，分别扣首个一项目1环或1靶（两项均不及格，扣同一项目2环或2靶），所降环（靶）值项目以比赛日程为序。

㈤名次不得并列。

㈥比赛结束后，承办单位应在5天内将秩序册、成绩册各5份、书面总结寄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部，并在赛后24小时内将电子版秩序册、成绩册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以下地址：shootingresult@yahoo.com.cn

八、报名和报到

㈠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将报名表发送至国家体育总局射运中心射击部邮箱：shootingresult@yahoo.com.cn和承办单位邮箱。报名截止7个工作日内请各参赛单位登录中国射击协会网站确认本单位报名情况，并将确认或调整情况及时以传真形式反馈射运中心射击部，逾期不反馈者视为认可。逾期报名将按参赛人数减半处理。
㈡报名后，在报名单内各项目运动员可以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完成调换，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㈢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公布。

㈣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对本单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九、竞赛器材

㈠枪支、子弹自备。

㈡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成绩册统一使用A4纸张，内容应包括目录、奖牌统计表、达席位、超（破）纪录、达健将具体名单和前八名成绩汇总表，汇总表中个人前八名要列出资格赛成绩、决赛成绩和总成绩。

十一、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电视转播计划须事先上报。

十二、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2009年全国射击青少年个人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步手枪项目将于2009年8月20日至28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体育场馆和训练管理中心举行。
飞碟、移动靶项目将于2009年9月7日至15日在贵州省射击中心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青年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50米手枪

㈤25米手枪速射

㈥10米气手枪

㈦10米移动靶

㈧10米移动靶混合速

㈨飞碟双向

㈩飞碟多向

(十一) 飞碟双多向

女子青年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25米手枪

㈤10米气手枪

㈥10米移动靶

㈦10米移动靶混合速

㈧飞碟双向

㈨飞碟多向

㈩飞碟双多向

男子少年组

㈠10米气手枪

㈡10米气步枪

女子少年组

㈠10米气手枪

㈡10米气步枪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单列城市可组队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

㈠年龄规定：青年组1988年1月1日以后，少年组1993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方可报名。参加少年组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同项目青年组的比赛，但可兼青年组的其他项目，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运动员自行调整。

㈡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在规定的注册期内办理运动员注册，须持有中国射击协会颁发的《运动员注册证》。

。

㈢医务部门出具身体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备查）。

㈣如发现违反规定者，取消其竞赛资格，取消所获的名次，追回奖品。

五、参加办法：

㈠参加人数：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奥运会项目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不超过6人（含兼项运动员），非奥运会项目每单位每小项最多可报3人（含兼项运动员）。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不超过3人（含兼项运动员）。

3.计划单列城市：每单位每小项参赛运动员最多不超过3人（含兼项运动员）。报名由省级训练单位统一组织报名。

4．承办单位可增报2人（含兼项运动员）。

5．每个赛区每单位可派领队1人，教练员1人。

㈡运动员可以兼项。所兼项目任选，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运动员自行调整。

㈢解放军运动员符合参赛资格的，可在入伍所在地的省级训练单位报名参赛（占入伍所在地报名参赛名额）。
六、竞赛办法

㈠各项目个人赛和团体赛同时进行。

㈡奥运会项目进行决赛，使用电子靶判定环值。

㈢参加团体赛的3名运动员必须分别在报名表上注明。

㈣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报告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及所取得的成绩。

㈤各项目均加试理论（射击兵器、学理、竞赛规则）和身体素质测试（1分钟跳绳，男70次，女60次为及格），在报到的第二天由仲裁委员会具体实施。对文字测验有困难的少数民族运动员，可进行口试。

㈥比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㈠奥运会项目录取个人前8名，非奥运会项目录取个人前6名，给予奖励。

㈡理论和身体素质测试不及格，分别扣首个项目1环或1靶（两项均不及格，扣同一项目2环或2靶），所降环（靶）值项目以比赛日程为序。

㈢名次不得并列。

㈣比赛结束后，承办单位应在5天内将秩序册、成绩册各5份、书面总结寄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部，并在赛后24小时内将电子版秩序册、成绩册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以下地址：shootingresult@yahoo.com.cn

八、报名和报到

㈠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将报名表发送至国家体育总局射运中心射击部邮箱：shootingresult@yahoo.com.cn和承办单位邮箱。报名截止7个工作日内请各参赛单位登录中国射击协会网站确认本单位报名情况，并将确认或调整情况及时以传真形式反馈射运中心射击部，逾期不反馈者视为认可。逾期报名将按参赛人数减半处理。
㈡报名后，在报名单内各项目运动员可以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完成调换，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㈢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公布。

㈣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对本单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九、竞赛器材

㈠枪支、子弹自备。

㈡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成绩册统一使用A4纸张，内容应包括目录、奖牌统计表、达席位、超（破）纪录、达健将具体名单和前八名成绩汇总表，汇总表中个人前八名要列出资格赛成绩、决赛成绩和总成绩。

十一、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电视转播计划须事先上报。

十二、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2009年全国射击青少年总决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时间、地点待定。
      二、竞赛项目

男子青年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50米手枪

㈤25米手枪速射

㈥10米气手枪

㈦10米移动靶

㈧10米移动靶混合速

㈨飞碟双向

㈩飞碟多向

(十一) 飞碟双多向

女子青年组

㈠50米步枪3种姿势
㈡10米气步枪
㈢25米手枪
㈣10米气手枪
㈤10米移动靶
㈥10米移动靶混合速
㈦飞碟双向
㈧飞碟多向
㈨飞碟双多向
三、参加单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计划单列城市，全国重点射击学校、射击重点城市联合会成员单位。

四、运动员资格

㈠年龄规定：青年组1988年1月1日以后，少年组1993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方可报名。参加少年组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同项目青年组的比赛，但可兼青年组的其他项目，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运动员自行调整。

㈡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在规定的注册期内办理运动员注册，须持有中国射击协会颁发的《运动员注册证》。

㈢医务部门出具身体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备查）。

㈣如发现违反规定者，取消其竞赛资格，取消所获的名次，追回奖品。

五、参加办法

㈠步手枪项目

1. 全国射击青少年团体锦标赛个人排名第一名。

2. 全国射击青少年个人锦标赛第一名。

3. 全国重点射击学校锦标赛第一名。
4. 全国射击重点城市比赛第一名。
5. 全国中学生射击锦标赛个人排名第一名。

6. 解放军每小项可报1人参赛。
7. 承办单位每小项可报1人参赛。
㈡飞碟、移动靶项目

1. 全国射击青少年团体锦标赛个人排名前六名。

2. 全国射击青少年个人锦标赛前六名。

3. 全国重点射击学校锦标赛前三名。

4. 全国射击重点城市比赛前三名。

5. 解放军每小项可报2人参赛。
6. 承办单位每小项可报2人参赛。
㈥步手枪项目代表队可派领队、教练员各1人；飞碟移动靶项目可派1名领队、2名教练。

㈦运动员可以兼项，但所兼项目须交报项费，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发生冲突时，运动员自行调整。

六、竞赛办法

㈠奥运会项目进行决赛，使用环值测量仪或电子靶判定环值。

㈡各项目只进行个人赛。

㈢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报告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
㈣比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㈠参加人数3--5人取冠军；6--9人取前三名；10人以上（含10人）取前八名，给予奖励。2人以下不录取。

㈡前8名不得并列，出现相同成绩时按照规则规定决出名次。
㈢比赛结束后，承办单位应在5天内将秩序册、成绩册各5份、书面总结寄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射击部，并在赛后24小时内将电子版秩序册、成绩册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以下地址：shootingresult@yahoo.com.cn

八、报名和报到

㈠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将报名表发送至国家体育总局射运中心射击部邮箱：shootingresult@yahoo.com.cn和承办单位邮箱。报名截止7个工作日内请各参赛单位登录中国射击协会网站确认本单位报名情况，并将确认或调整情况及时以传真形式反馈射运中心射击部，逾期不反馈者视为认可。逾期报名将按参赛人数减半处理。
㈡报名后，在报名单内各项目运动员可以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完成调换，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㈢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公布。

㈣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对本单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九、竞赛器材

㈠枪支、子弹自备。

㈡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成绩册统一使用A4纸张，内容应包括目录、奖牌统计表、达席位、超（破）纪录、达健将具体名单和前八名成绩汇总表，汇总表中个人前八名要列出资格赛成绩、决赛成绩和总成绩。

十一、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电视转播计划须事先上报。

十二、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2009年全国重点射击学校射击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09年9月7日至15日在贵州省射击中心举行。
二、竞赛项目
男子青年组
㈠50米步枪卧射 

㈡50米步枪3种姿势

㈢10米气步枪
㈣50米手枪

㈤25米手枪速射

㈥10米气手枪

㈦10米移动靶
㈧10米移动靶混合速
女子青年组
㈠50米步枪3种姿势
㈡10米气步枪

㈢25米手枪

㈣10米气手枪

㈤10米移动靶
㈥10米移动靶混合速

三、参加单位
全国重点射击学校。
四、运动员资格
㈠年龄规定：1988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者方可报名。
㈡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在规定的注册期内办理运动员注册，须持有中国射击协会颁发的《运动员注册证》。

㈢医务部门出具身体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备查）。

㈣全国重点射击学校只有被接纳为中国射击协会团体会员后才有参赛资格。
㈤如发现违反以上规定者，取消其竞赛资格，取消所获的名次，追回奖品。
五、参加办法
㈠参加人数：
1．各单位可派领队1名，教练员2名，运动员8--14人参赛。性别不限，经费自理。
2．承办单位可增报5名运动员参加竞赛,其性别、项目不限,经费自理。
㈡每小项每单位限报2人（含兼项运动员），运动员可以兼项，每人最多报2项，所兼项目与竞赛日程有矛盾时，运动员自行调整。
六、竞赛办法：
㈠各项目均进行个人赛，只进行资格赛，不进行淘汰赛。
㈡奥运会项目均进行决赛，使用环值测量仪判定环值。
㈢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报告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
㈣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
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㈠各项目均录取个人前8名，颁发奖牌、证书。
㈡录取团体总分前3名，颁发证书。
㈢团体总分记分办法：
１．各项目个人前8名,分别记分：９、７、６、５、４、３、２、１。
２．打破全国纪录，每破一项加５分；超世界纪录，每超一项加９分。
３．累计各单位得分，排列团体总分名次。
八、报名和报到

㈠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将报名表发送至国家体育总局射运中心射击部邮箱：shootingresult@yahoo.com.cn和承办单位邮箱。报名截止7个工作日内请各参赛单位登录中国射击协会网站确认本单位报名情况，并将确认或调整情况及时以传真形式反馈射运中心射击部，逾期不反馈者视为认可。逾期报名将按参赛人数减半处理。
㈡报名后，在报名单内各项目运动员可以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完成调换，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㈢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公布。

㈣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对本单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九、竞赛器材

㈠枪支、子弹自备。

㈡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成绩册统一使用A4纸张，内容应包括目录、奖牌统计表、达席位、超（破）纪录、达健将具体名单和前八名成绩汇总表，汇总表中个人前八名要列出资格赛成绩、决赛成绩和总成绩。

十一、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电视转播计划须事先上报。

十二、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2009年全国中学生射击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竞赛日期和地点

2009年8月2日至5日在江苏省方山体育训练基地举行。
      二、竞赛项目

初中组

男子个人及团体

㈠10米气步枪60发
㈡10米气手枪60发
女子个人及团体

㈠10米气步枪40发
㈡10米气手枪40发
高中组

男子个人及团体

㈠10米气步枪60发
㈡10米气手枪60发
女子个人及团体

㈠10米气步枪40发
㈡10米气手枪40发
三、参加单位

全国普通中学（不含中专、中技和业余射击学校）均可组队参赛
四、运动员资格

㈠参赛的运动员要按照以下规定参加相应年龄、组别的比赛。

1. 初中组

 1993年9月1日后（含9月1日）出生的在校初中生可报名参赛（1993年9月1日前出生的在校初中生必须到高中组参赛）。

2. 高中组

在校的高中一年级至三年级可报名参赛（1993年9月1日后（含9月1日）出生的在校高中生只能参加高中组的比赛）。

㈡赛区组委会在报到时对运动员年龄进行审查，健康检查由所在学校医务部门开具证明。

㈢如发现违反规定者，取消其竞赛资格，取消所获的名次，追回奖品。

㈣参加过全国成人比赛、青少年比赛的运动员不得参加该比赛。

五、参加办法

㈠各队每项每组最多可报4人参赛，各项目团体赛由3人组成，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须在报名表中注明；
㈡各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1—2人。

㈢允许小组别运动员报大组别参赛，但不允许大组别运动员报小组别参赛。
㈣参赛单位须于2009年6月30日前将全国中学生比赛运动员信息表（电子版、中国射击协会网站下载）报到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

㈤运动员比赛时须持学生证、身份证参赛（备查）。

六、竞赛办法

㈠各组别、各项目的个人赛和团体赛同时进行。

团体赛成绩为指定参加个人赛的3名运动员成绩之和。不足3人的代表队不计团体成绩，只计个人成绩。

㈡各组别的项目进行决赛。
㈢前8名不得并列，出现相同成绩时按照规则规定决出名次。

㈣比赛中，运动员记分射脱靶，应立即向裁判员报告，不报告者，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该运动员比赛资格。

㈤竞赛规则：采用中国射击协会审定的最新《射击规则》和国际射联2009年修订的补充条文。七、录取名次和奖励

㈠参加人数3--5人取冠军；6--9人取前3名；10人以上（含10人）取前8名，给予奖励。2人以下不录取。 

㈡参加团体赛3--5队取冠军，6--9队取前3名，10队（含10队）以上取前8名。

㈢初中组、高中组分别设团体总分奖、气步枪项目团体奖和气手枪项目团体总分奖。

1.个人赛录取前8名：得分为9、7、6、5、4、3、2、1；

2.团体项目录取前8名：得分为9、7、6、5、4、3、2、1；

3.打破全国纪录，每破一项加５分；超世界纪录，每超一项加９分。

4.各组别团体总分按个人和团体项目得分累计，总分高者列前，如积分相同，金牌多者名次列前；如再相同，银牌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推。

㈣各组别团体总分奖前3名，步枪、手枪项目团体总分奖前3名颁发奖状。

㈤个人前3名颁发金、银、铜牌和证书，4—8名颁发证书。

㈥中国射击协会将对本次比赛中取得成绩情况及项目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授予成绩及项目开展好的学校重点射击学校称号。

㈦各项目个人排名第一名可参加全国青少年射击总决赛。

八、报名和报到

㈠各参赛单位报名均采用网上报名, 请将报名表发送至国家体育总局射运中心射击部邮箱：shootingresult@yahoo.com.cn和承办单位邮箱。报名截止7个工作日内请各参赛单位登录中国射击协会网站确认本单位报名情况，并将确认或调整情况及时以传真形式反馈射运中心射击部，逾期不反馈者视为认可。逾期报名将按参赛人数减半处理。
㈡报名后，在报名单内各项目运动员可以调换，须在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完成调换，每更改一处，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100元，抽签后同项目内的运动员之间不得调换；弃权需向大会交纳手续费每人每项300元，并在弃权项目的赛前上交，如不上交，取消该队该项及其以后其他项目的参赛资格。
㈢报到日期、竞赛日程及有关事项，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补充通知和初步竞赛日程于赛前60天报主办单位审定，赛前40天在中国射击协会网站公布。

㈣各代表队负责人须于补充通知规定的正式报到日内，对本单位的报名情况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认可。

九、竞赛器材

㈠枪支、子弹自备。

㈡枪支、子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公安、交通等部门的有关规定。

十、成绩册统一使用A4纸张，内容应包括目录、奖牌统计表、达席位、超（破）纪录、达健将具体名单和前八名成绩汇总表，汇总表中个人前八名要列出资格赛成绩、决赛成绩和总成绩。

十一、承办单位须严格按国家体育总局和射运中心下发的《赛区工作管理规定》组织比赛，按照与主办单位签订的协议书履行各项条款，有关赞助、冠名计划、电视转播计划须事先上报。

十二、办理保险
参赛的所有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必须在当地保险公司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赛区途中及比赛期间)，每人保额在20万元以上，报到时须交验保险单据复印件，未办理保险者不得参赛。
十三、未尽事宜，由承办单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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